瑞丽市农业农村局法治政府建设典型案例
一、案件名称：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案件。

二、案情简介：2022年8月22日，瑞丽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对芒市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瑞丽等秀分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货架上摆放的农药莠去津、唑醚•代森锌、敌敌畏，都已超过质量保质期。2022年8月23日经报局领导批准后立案调查。通过本单位执法人员的询问、走访、记录、复印和拍照等方式，收集了相关证据，已能证明芒市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瑞丽等秀分公司经营劣质农药违法事实。

当事人芒市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瑞丽等秀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公司法人肖蓉于2022年8月29日收到本单位送达的《瑞丽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向当事人告知了陈述申辩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未收到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因此视为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考虑到当事人系首次违法行为且行为轻微，积极配合办案机构调查。本着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依据《云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第一百六十九项第二款之规定。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两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瑞丽市农业农村局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劣质农药；

2.罚款人民币3000元整。

